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〉
巴

ω
)
，
簡
稱
愛
滋
病
，
目
前
已
成
為
全
世
界
最
大
的
公
共
衛
生
問
題
。
自
一
九
八
一

年
首
批
愛
滋
病
患
揭
露
以
來
，
迄
今
已
法
及
世
界
五
大
洲
和
一
四
九
個
國
家
和
地
區
，
愛

滋
病
患
已
至
四
十
萬
。
根
攘
一
九
九
二
年
二
月
四
日
「

Z
o
t〈
由
司

g
k

」
報
導•• 

依
世

界
衛
生
組
織

(
4〈
臼
0
)
的
估
計
，
被
愛
滋
病
感
染
的
人
數
已
超
過
了

T
萬
人
口
，
且
大

部
分
的
病
毒
是
因
為
其
性
行
為
而
得
到
的
。
目
前
美
國
每
八
i

十
個
月
以
等
倍
級
教
在
增

加
。
蓋
灣
地
區
，
自
一
九
八
六
年
首
位
愛
滋
病
患
發
現
，
直
至
一
九
九
一
年
爆
發
出
丈
夫

將
愛
滋
病
毒
感
染
給
妻
子
的
駭
人
警
訊
，
愛
滋
病
才
漸
受
國
人
注
目
。
至
一
九
九
二
年
十

月
七
日
衛
生
署
公
佈
資
料
顯
示
圈
內
愛
滋
病
患
已
達
到
三
六
二
位
，
且
從
統
計
報
告
發
現

異
性
行
為
感
染
有
明
顯
增
加
趨
勢
，
因
嫖
技
而
感
染
都
陸
續
地
被
發
現
。
因
此
，
愛
滋
病

已
經
不
是
某
些
特
定
團
體
的
「
專
利
」
'
換
言
之
，
它
已
不
只
是
個
人
行
為
的
問
題
，
而

是
整
個
社
會
的
問
題
矣
!

愛
滋
病
毒
感
染
途
徑
主
要
有
兩
種
.• 

一
為
血
液
或
其
製
劑
;
另
一
為
精
液
或
陰
道
分

泌
液
。
最
近
有
增
加
趨
勢
之
小
見
愛
滋
病
，
係
白
母
體
經
過
胎
蜈
或
生
產
前
後
期
之
垂
直

感
染
。
感
染
的
高
危
臉
群
包
括
•• 

同
性
戀
、
雙
性
戀
、
靜
脈
毒
癮
注
射
、
血
友
病
、
出
門
〈

感
染
之
異
性
伴
侶
、
妓
女
及
高
危
險
群
的
育
齡
婦
女
。
感
染
的
年
齡
以
二
十
t

四
十
九
歲

最
多
。
愛
滋
病
毒
感
染
初
期
，
大
部
分
病
人
沒
有
任
何
症
狀
或
反
應
，
但
過
魏
星
期
或
聽

個
月
之
後
，
部
分
病
患
可
能
出
現
起
暫
類
似
「
傳
染
性
單
核
球
增
多
症
」
之
輕
徵
全
身
性

症
狀
，
同
時
在
此
時
期
血
中
抗
體
已
是
陽
性
化
。
急
性
期
症
狀
包
括
起
曹
性
之
淋
巴
腺
腫

、
發
熱
、
控
倦
、
皮
膚
按
摩
、
肌
肉
關
節
酸
痛
及
咽
喉
疼
痛
;
如
此
症
狀
會
繼
韻
聽
天
或

聽
星
期
，
而
大
部
分
病
狀
未
經
治
療
即
可
自
然
痊
撤
。
部
分
病
人
在
早
期
，
即
可
能
出
現

工

作

美

秀

禎

可
逆
性
或
進
行
性
的
腦
與
脊
髓
症
狀
，
包
括
迷
惑
、
記
憶
力
喪
失
、
癡
且
木
、
意
識
或
性
格

變
化
等
。
初
期
症
狀
消
失
後
，
帶
原
者
便
進
入
然
症
狀
的
潛
伏
期
，
潛
伏
期
甚
長
，
可
能

達
八
i

十
年
之
久
，
此
期
困
線
明
顯
症
狀
，
故
也
最
易
感
染
給
他
人
。
根
攘
醫
學
界
累
積

的
經
驗
與
追
掠
，
受
到
愛
滋
病
毒
感
染
後
，
五
年
內
大
概
有
下
列
情
形
出
現

•• 

百
分
之

九
十
以
上
帶
原
者
會
是
現
出
免
疫
障
磚
之
實
驗
室
數
接
;
百
分
之
二
十

i

五
十
將
發
生

〉
河
口
;
百
分
之
十
!
一
二
十
將
演
變
為
典
型
愛
滋
病
。
一
股
臨
床
家
把
病
程
分
為
四
期.• 

無
症
狀
、
長
期
全
身
性
淋
巴
臨
腫
q
c
F
)
、
愛
滋
病
相
關
接
合
症
(
〉
悶
。
及
典
型

愛
滋
病
。
若
是
〉
肉
的
發
生
卡
波
西
民
肉
瘤
，
或
伺
機
性
感
染
，
則
可
認
為
已
經
進
行
成

為
典
型
愛
滋
病
。
且
愛
滋
病
病
程
發
展
至
〉
內
的
伺
機
性
感
染
的
肺
褒
蟲
肺
炎
，
病
患
大

多
活
不
過
一
年
以
上
。
至
於
愛
滋
病
的
治
療
在
減
輕
或
減
少
愛
滋
病
毒
帶
原
者
之
症
狀
及

死
亡
率
，
由
於
愛
滋
病
病
情
變
化
疼
痛
難
受
，
治
療
上
控
制
與
效
果
也
有
限
，
目
前
尚
無

治
癒
的
藥
物
，
常
見
是
〉

N
吋
藥
物
治
療
。
因
此
，
愛
滋
病
的
嚴
重
性
和
致
命
性
，
成
為

社
會
大
眾
聞
之
色
蟹
，
惶
恐
和
害
怕
的
主
因
。
不
論
是
在
已
開
發
或
開
發
中
國
家
，
愛
滋

病
毒
感
染
情
況
已
越
來
越
嚴
重
，
且
有
愈
發
愈
烈
之
趨
勢
，
其
原
因
在
於
•• 

叫
被
愛
滋
病

毒
感
染
者
可
能
終
生
帶
原
，
而
大
部
分
帶
原
者
數
年
間
均
不
自
覺
，
這
些
帶
原
者
就
會
將

愛
滋
病
毒
再
傳
給
他
人
;
叫
愛
滋
病
毒
傳
染
途
徑
包
括
同
性
及
異
性
性
交
，
血
液
與
母
子

間
之
感
染
。
因
此
，
若
是
沒
有
有
欽
的
預
防
與
控
制
政
策
，
世
界
性
的
傳
播
將
繼
續
擴
大

;
叫
高
危
險
群
者
，
需
改
變
其
性
生
活
習
價
及
模
式
，
但
此
種
改
變
不
易
質
行
，
且
需
要

相
當
長
久
的
時
間
始
能
達
成
。
例
如
美
國
不
少
靜
脈
毒
癮
者
，
具
有
自
殺
的
心
理
，
根
本

不
能
改
變
其
惡
習
，
可
預
見
的
是
，
未
來
此
群
體
將
成
為
最
棘
手
的
問
題
;
仙
雖
然
各
國

間
愛
滋
病
毒
流
行
有
相
當
大
的
差
兵
，
惟
愛
滋
病
已
在
大
多
數
國
家
流
行
確
是
事
賀
，
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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巳
連
相
當
嚴
重
的
程
度
。
在
西
非
，
愛
滋
病
毒
的
新
興
種
已
被
確
認
，
將
來
更
新
更
嚴
重

的
流
行
是
可
預
期
的
。
新
變
種
的
產
生
，
可
能
使
未
來
的
肪
治
更
加
困
難
。
因
此
愛
滋
病

需
要
以
積
極
的
國
家
肪
治
政
策
，
加
上
國
際
間
的
合
作
與
協
調
始
能
有
放
控
制
。
也
需
要

動
員
一
切
社
會
衛
生
教
育
管
道
、
科
學
技
術
典
經
濟
資
源
，
來
致
力
於
此
項
政
策
的
制
定

與
施
行
。

另
一
面
來
說
，
愛
滋
病
不
僅
是
一
個
醫
療
上
的
問
題
，
也
是
二
十
世
紀
末
人
穎
、
社

會
面
臨
的
一
個
巨
大
挑
戰
，
它
對
個
人
、
家
庭
、
社
會
及
醫
療
、
福
利
體
系
的
影
響
都
是

空
前
的
。
罹
患
者
無
分
種
族
、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社
經
地
位
，
面
臨
的
身
心
街
擊
、
經
濟
、

家
庭
、
人
際
關
係
的
壓
力
也
遠
超
乎
任
何
疾
病
。
正
因
為
愛
滋
病
社
會
心
理
問
題
的
接
雜

，
醫
療
照
顧
必
須
結
合
社
會
、
教
育
、
政
治
各
方
面
力
量
，
關
懷
病
人
及
家
屬
身
、
心
、

盤
需
要
。

愛
滋
病
的
社
會
心
理
壓
力
的
探
討
，
大
致
可
從
踐
方
面
來
君
﹒
.

一
、
社
會
孤
立
。
由
於
一
極
大
眾
對
愛
滋
病
的
無
知
、
偏
見
，
社
會
對
罹
病
者
一
律

如
蓋
一
個
羞
恥
而
見
不
得
人
的
烙
印
，
甚
至
是
那
些
無
辜
的
受
害
者
，
例
如
血
友
病
者
，

文
因
為
害
怕
被
傳
染
而
避
之
若
蛇
蠍
。
是
故
，
病
患
在
因
病
受
苦
之
外
，
還
須
忍
受
「
不

能
告
人
」
的
雙
重
痛
苦
。
以
柴
總
社
工
組
案
例
為
例•• 

個
案
甲•• 

患
者
得
病
後
郎
減
少
與
親
戚
間
社
交
活
動
而
備
受
指
責
，
這
種
難
言
之
隱

，
恐
懼
曝
光
後
家
人
的
不
諒
解
或
孩
子
‘
家
人
不
容
於
社
會
、
學
校
及
工
作
，
常
使
病
患

]
家
陷
於
內
心
孤
絕
的
困
境
。

個
案
乙
:
患
者
哭
訴
若
是
讓
家
人
知
道
患
病
，
寧
願
死
。
理
由
害
怕
他
們
無
法
接
受

、
瞧
不
起
他
。
平
日
在
家
盡
量
減
少
與
外
人
接
觸
機
會
，
海
伯
暴
露
了
身
分
。
住
臨
閱
甚

至
抑
制
內
心
的
孤
單
，
拒
絕
家
人
來
醫
臨
探
訪
。

個
案
丙•• 

患
者
自
愚
病
後
郎
隱
瞞
家
人
生
病
事
賀
，
直
至
體
力
不
擠
，
病
情
復
發
，

自
行
求
住
安
養
中
心
，
當
其
身
分
暴
露
，
安
養
中
心
將
其
雙
手
綁
於
床
上
，
不
准
下
床
。

息
老
因
無
法
再
承
受
社
會
隔
離
壓
力
，
其
送
至
醫
扭
住
院
間
，
自
殺
身
亡
。

個
案
丁•• 

息
者
以
血
癌
疾
病
告
知
朋
友
，
謝
絕
訪
現
，
原
因
就
是
害
怕
朋
京
知
道
後

會
看
不
起
他
，
損
失
自
己
原
有
聲
墓
地
位
，
所
以
只
好
忍
受
思
念
好
玄
之
苦
，
自
己
獨
自

飲
泣
疾
病
痛
苦
。

另
外
，
有
些
家
屬
因
親
人
得
病
，
害
怕
諮
親
友
知
道
影
響
嫁
人
聲
譽
，
而
放
棄
原
有

正
常
社
交
活
動
，
內
心
的
苦
悶
、
悲
傷
無
人
傾
訴
，
甚
至
終
日
以
淚
洗
面
。
足
見
社
會
對

愛
滋
病
的
排
斥
、
歧
視
，
帶
給
患
者
及
家
屬
的
街
擊
及
壓
力
。

二
、
社
會
角
色
急
遞
改
變
。
這
是
愛
滋
病
患
在
面
臨
疾
病
適
應
過
程
一
明
顯
改
變
困

擾
。
正
如
「
早
霜
」
影
井
中
，
那
位
年
輕
有
為
，
事
業
蒸
蒸
日
上
的
律
師
應
印
象
深
刻
，

當
他
病
後
返
家
療
養
，
一
個
商
社
經
地
位
的
商
業
人
士
因
病
退
出
他
的
工
作
角
色
，
他
的

家
庭
角
色
也
一
一
受
到
考
驗
，
父
親
的
失
望
、
價
怒
與
不
解
，
妹
妹
的
不
安
、
不
知
所
措

都
讀
時
間
故
此
調
適
。
這
正
是
我
們
在
臨
床
上
君
到
的
一
幅
景
象
，
依
復
正
常
社
會
角
色

功
能
，
是
許
多
病
患
衷
心
的
期
許
與
適
應
問
題
。

個
案
甲
、
乙
•• 

原
都
是
平
日
人
際
關
係
活
躍
的
年
輕
人
，
因
無
法
接
受
每
日
躺
在
病

床
上
完
全
依
賴
他
人
照
顧
，
與
外
界
隔
離
的
生
活
而
拒
絕
接
受
治
療
，
終
日
盼
望
的
是
趕

快
出
院
回
到
正
常
工
作
崗
位
上
生
活
，
甚
至
不
顧
後
果
辦
理
自
動
出
院
。

有
些
家
屬
也
無
法
接
受
患
者
須
長
期
依
賴
家
人
照
顧
生
活
，
照
顧
者
或
家
人
須
放
棄

原
來
平
衡
的
生
活
，
而
期
待
患
者
可
以
依
復
往
日
正
常
社
會
生
活
功
能
，
這
些
工
作
、
家

庭
、
人
際
關
係
的
調
適
，
常
意
昧
著
愛
滋
病
患
者
社
會
角
色
改
變
。

一
一
一
、
對
未
來
心
理
的
失
控
。
愛
滋
病
病
程
變
化
不
一
，
加
上
身
體
的
痛
苦
，
病
患
心

中
充
滿
了
不
確
定
，
無
法
學
擅
自
己
的
命
運
，
未
來
完
全
是
個
未
知
數
，
無
從
計
畫
目
標

，
也
難
懷
有
任
何
憧
憬
，
這
種
失
控
感
覺
常
伴
隨
著
鯨
助
、
無
力
、
憤
怒
與
悲
傷
的
深
度

沮
喪
情
緒
反
應
。
病
患
常
問
:
我
到
底
還
能
活
多
久
?
我
有
沒
有
出
去
(
出
臨
〉
的
可
能

?
每
天
都
這
樣
過
，
好
終
目
標
，
好
煩
哦
!
無
助
的
眼
神
注
視
著
慘
白
孤
寂
的
天
花
板
，

心
酸
的
表
示
「
我
有
什
麼
希
望
?
」

當
社
工
具
詢
問
到
:
今
天
好
嗎
?
個
案
總
是
為
搖
頭
表
示
「
還
不
是
一
樣
?
」
「
我

什
麼
時
候
可
以
出
院
?
」
「
每
天
這
樣
子
，
怎
麼
會
好
呢
?
﹒
」
甚
至
反
間
社
工
具
「
你
說

呢
?
」
談
到
未
來
的
計
童
時
，
病
患
會
無
力
的
說
「
能
有
什
麼
目
標
?
」

四
、
對
身
心
聽
接
與
死
亡
的
恐
悔
。
愛
滋
病
的
病
發
包
括
外
觀
的
變
化
、
免
疫
系
統

的
瓦
解
及
各
方
面
身
體
功
能
的
衰
退
，
甚
至
併
發
癡
呆
症
、
精
神
異
常
反
應
，
過
程
十
分

不
堪
，
許
多
病
患
一
旦
獲
知
得
病
，
在
震
驚
中
常
企
圖
自
殺
以
求
了
斷
，
根
接
臨
床
統
計

報
告
其
自
教
率
是
前
有
接
病
的
十
倍
。
病
患
在
生
病
過
程
，
情
緒
反
應
階
段
，
包
括
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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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否
認
、
償
怒
、
討
價
還
價
、
沮
喪
及
哀
傷
，
甚
至
社
會
活
動
孤
立
。
以
榮
總
社
工
組
接

觸
的
十
多
位
案
例
，
半
數
以
上
均
有
自
殺
意
念
或
意
園
，
其
身
心
痛
苦
、
內
心
的
掙
扎
、

矛
盾
難
以
形
容
。

個
案
甲
:
痛
苦
的
表
示
他
好
害
怕
，
害
怕
死
得
很
痛
苦
，
害
怕
離
開
這
世
界
會
是
什

麼
樣
子
。
可
是
，
當
病
痛
難
耐
時
，
文
恨
不
得
死
了
算
了
。
日
漸
消
瘦
的
身
軀
，
長
期
服

樂
而
稀
疏
缸
棕
的
頭
髮
'
行
動
如
七
十
歲
老
翁
般
緩
慢
，
患
者
常
揖
鏡
自
照
，
因
無
法
接

受
病
魔
侵
蝕
下
自
說
形
像
改
變
(
誼
民ι
s
m
m
0
)時
常
痛
哭
流
涕
。
一
個
三
十
而
立
的

犬
男
孩
甚
至
會
恐
懼
的
要
求
母
親
的
擁
抱
，
更
害
怕
和
家
人
談
及
死
亡
問
題
。

個
案
乙
:
一
位
雙
性
戀
者
，
當
獲
知
患
病
後
，
心
情
極
焦
慮
的
表
示
只
要
能
病
好
起

來
，
一
定
重
新
與
太
太
好
好
計
畫
生
活
目
標
，
一
改
過
去
光
景
，
其
討
價
還
價
心
理
，
正

說
出
其
內
心
對
死
亡
恐
懼
。

患
者
的
心
情
也
常
伴
隨
病
情
變
化
起
伏
，
稍
微
有
一
絲
好
轉
，
精
神
就
生
氣
有
力
，

病
況
一
轉
差
，
精
神
也
變
得
沮
喪
、
恐
懼
。
m
m
口
計
提
出
「
怕
生
」
與
「
怕
死
」
的
兩
難

，
還
說
出
愛
滋
病
患
者
內
心
求
生
存
的
困
境
。

有
關
愛
滋
病
的
社
會
心
理
服
務
方
面
討
論
﹒
.

一
、
直
接
服
務
方
面

仙
個
案
工
作.• 

主
要
係
指
針
對
愛
滋
病
患
或
家
屬
個
別
性
的
諮
詢
、
輔
導
與
服
務
。

以
榮
總
社
工
組
為
例
，
已
將
愛
滋
病
個
案
列
入
高
危
險
群
篩
穢
，
病
患
一
旦
住
臨
社
工
貝

嶺
加
以
評
估
其
身
心
適
應
狀
況
與
需
求
。
國
內
與
愛
滋
病
患
個
案
有
較
深
入
接
觸
機
會
，

仍
以
醫
療
機
構
為
主
。
然
而
，
現
今
各
大
醫
脫
對
愛
滋
病
患
尚
缺
乏
有
組
織
的
圈
股
醫
療

照
顧
。
由
於
病
患
受
到
社
會
孤
立
與
自
我
孤
立
影
響
，
資
料
收
集
困
難
，
關
係
建
立
不
易

，
社
工
具
提
供
的
服
務
仍
有
限
制
，
加
上
無
單
位
可
轉
介
後
緝
的
問
題
或
個
案
尋
求
保
密

歐
策
，
目
前
個
案
處
理
仍
以
危
機
干
預
為
主
，
加
強
疾
病
適
應
能
力
，
鼓
勵
配
合
醫
療
和

醫
病
關
係
提
升
，
個
案
對
醫
療
了
解
和
農
病
街
教
知
識
提
供
，
促
進
醫
護
人
員
對
病
患
整

體
性
照
顧
的
支
持
。
在
協
助
過
程
，
病
患
家
屬
是
不
可
忽
略
一
群
，
他
們
是
病
患
支
持
重

要
力
量
，
同
樣
其
面
臨
疾
病
帶
來
的
內
心
恐
懼
與
壓
力
亦
不
在
言
下
。

針
對
個
案
處
理
，
在
醫
院
社
工
具
介
入
，
大
體
而
言
處
置
重
點
乃
在
於

•• 

@
示
範
「

平
衡
態
度
」
接
納
、
支
持
個
裳
。
@
關
懷
疾
病
適
應
。
@
強
化
就醫
意
願
o
@
心
理
支
持

。
@
評
估
家
庭
關
係
。
@
支
持
主
要
照
顧
者
。
@
協
助
返
家
準
備
。
@
臨
終
關
懷
。
@
追

腺
輔
導
。
甚
至
鼓
勵
患
者
協
助
尋
找
住
伴
侶
出
來
篩
檢
，
不
過
，
此
點
仍
有
困
難
，
及
有

待
加
強
，
患
者
害
怕
身
分
暴
露
是
主
因
。

C
O
H
N且
在
其
服

務
的
病
患
支
持
團
體
中
觀
察
到
患
者
四
類
正
向
的
適
應
模
式•• 
川

仁
慈
型•. 

這
類
患
者
以
慷
慨
付
出
、
關
懷
、
照
顧
別
人
來
掩
蓋
自
己
內
心
的
害
怕
。
倒
英

雄
型.• 

這
類
病
患
兢
愛
滋
病
為
大
敵
，
以
無
比
勇
氣
與
毅
力
主
動
、
堅
定
的
迎
向
病
痛
。

他
們
往
往
病
後
仍
維
持
很
好
的
社
會
形
象
，
努
力
工
作
，
積
極
參
與
團
體
。
川
川
藝
術
型

•• 

這
類
病
患
常
在
文
學
、
藝
術
、
宗
教
領
域
尋
求
情
緒
、
心
靈
的
慰
藉
與
共
鳴
。
仙
理
智

l

1

工
兵
型•• 

這
些
病
患
試
間
以
實
際
解
決
問
題
的
方
式
來
對
抗
愛
滋
病
，
他
們
收
集
相
關

資
訊
，
吸
收
愛
滋
病
治
療
新
知
，
且
教
育
其
他
病
友
。

愛
滋
病
息
疾
病
適
應
過
程
，
多
變
而
復
雜
，
社
工
員
的
介
入
，
實
為
一
項
挑
戰
。

凶
團
體
工
作

•• 

國
外
有
關
愛
滋
病
個
案
團
體
服
務
相
當
多
，
許
多
病
友
支
持
團
體
，

例
如
雙
性
戀
病
友
團
體
、
男
/
女
性
病
友
國
體
、
同
性
戀
病
支
團
體
、
黑
人
病
女
團
體
、

亞
洲
病
友
團
體
等
，
甚
至
在
偏
遠
地
區
有
患
者
的
電
話
小
團
體
諮
商
。
臺
灣
目
前
尚
缺
乏

。
以
榮
總
社
工
組
個
案
發
現
，
病
患
因
社
會
孤
立
、
自
我
隔
離
心
態
，
不
安
全
與
不
信
任

感
，
對
病
友
圓
體
的
成
立
仍
排
斥
，
倒
是
病
患
家
屬
彼
此
分
享
照
顧
心
路
歷
程
及
照
顧
方

法
，
同
病
相
憐
的
互
相
安
慰
，
有
兩
個
個
案
出
院
後
還
會
彼
此
連
給
打
氣
，
實
感
難
能
可

貴
，
但
尚
終
正
式
團
體
形
成
。

川
川
社
區
工
作.• 

美
國
有
關
愛
滋
病
患
社
區
工
作
推
展
相
當
積
極
，
例
如
居
家
生
活
照

顧
，
義
工
服
務
，
安
寧
照
顱
，
復
健
及
愛
滋
病
童
的
領
養
等
。
臺
灣
目
前
社
區
方
面
服
務

幾
乎
等
於
笨
。
病
患
或
高
危
險
群
的
保
密
政
策
，
也
是
一
項
困
境
，
患
者
害
怕
身
分
的
暴

露
，
隔
離
心
理
，
質
為
施
行
困
難
原
因
之
一
;
社
會
大
眾
排
斥
與
政
說
，
亦
是
另
一
困
境

，
社
會
對
愛
滋
病
，
仍
有
區
分
「
他
們
」
和
「
我
們
」
的
心
態
。

二
、
間
接
服
務
方
面

美
國
同
m
M乏
自
己
的
州
衛
生
處
採
取
兩
方
面
措
施
來
進
行
愛
滋
病
患
的
防
治
工
作
，
一

面
由
州
衛
生
處
的
公
共
衛
生
教
育
員
至
各
個
社
區
及
公
眾
聚
集
場
所
進
行
愛
滋
病
肪
治
宜

導
工
作
;
另
一
面
州
衛
生
處
的
愛
滋
病
防
治
計
笠
(
〉
門
口

ω
M
u
g
m
g
5
)的
人
員
與
各

社
區
中
的
愛
滋
病
民
間
固
體
、
基
金
會
合
作
推
展
。
有
些
一
州
衛
生
處
更
有
計
壺
，
但
用
同
性

一 149 一月二十五手一十八閻氏三害中



戀
者
、
技
女
及
藥
物
濫
用
者
，
以
其
身
為
高
危
險
甜
昕
一
分
子
，
更
知
道
如
何
去
尋
找
那
些
一

高
危
險
群
，
這
種
「
以
夷
治
夷
」
方
式
，
效
果
彰
顯
。
而
在
民
仙
詞
ω

試
成
立
的
愛
滋
病
詩

商
小
組
(
〉
g
ω

宮
的
財
閥
門
。
口
已
其
目
的
即
在
於
州
衛
生
單
位
與
社
區
愛
滋
病
肪
治
單

位
做
一
整
體
的
溝
通
，
針
對
防
治
成
果
與
困
難
提
出
研
討
。
們-
0
.
們
的
愛
滋
病
監
靚
系

統
(
〉
門
口ω
ω
口
門
Z
E
m
g
n
m
ω
u
可
叩
門0日
)
設
立
更
能
有
效
的
追
院
與
掌
揖
愛
滋
病
息
的

動
向
與
罹
患
傘
，
其
他
如
學
校
愛
滋
病
衛
生
教
育
宜
導
工
作
。
臺
灣
地
區
目
前
主
要
自
行

政
臨
衛
生
署
愛
滋
病
防
治
小
組
在
推
動
，
包
括
有
小
珊
子
、
單
張
、
演
講
、
媒
體
傳
播
等

預
防
宣
導
工
作
，
其
普
遍
性
仍
有
待
進
一
步
推
廣
。

愛
滋
病
防
治
工
作
所
須
人
力
、
物
力
及
財
力
配
合
，
極
為
需
要
，
各
項
方
案
活
動
的

推
展
，
皆
讀
資
金
的
投
入
，
例
如
募
款
活
動
的
進
行
，
其
意
義
在
於
充
實
各
項
服
務
的
需

求
。

至
於
愛
滋
病
患
協
助
的
重
要
課
題
討
論
，
愛
滋
病
服
務
的
倫
理
，
以
及
其
社
會
心
理

需
求
評
估
，
都
是
投
入
此
服
務
工
作
行
列
者
所
關
心
的
思
考
問
題
，
一
一
股
常
被
討
論
的
如

下
﹒
.八

鬥
觀
念
的
轉
換
。
將
「
受
害
者
」
轉
換
為
「
存
活
者
」
o
E
H
〈
罹
患
病
患
鐵
學
習
與

其
疾
病
共
存
。
人
生
本
苦
鈕
，
能
在
病
後
重
新
審
現
自
己
的
選
擇
，
仍
能
使
存
在
的
意
義

得
以
彰
顯
，
每
個
病
人
的
調
適
法
則
均
有
所
不
同
，
應
給
予
尊
重
。

臼
體
會
病
息
或
家
屬
的
壓
力
與
焦
慮

(
2
}
S
O乏
信
心
肉
。
。
內
的
可
凹
的
∞
m
p
門H

m

口
也
早
已
。
以
尊
重
的
人
道
精
神
接
納
、
體
諒
，
關
懷
患
者
及
家
屬
。
主
要
照
顧
者
，

不
論
是
父
母
、
配
偶
或
愛
人
，
社
會
工
作
往
往
會
發
現
他
們
是
主
要
的
案
主
，
其
內
心
的

恐
慌
及
情
緒
反
應
的
劇
烈
是
常
見
的
景
象
。

局
提
供
支
持
力
量

Q
g
i
丘
。
口
。
凹
的
口
。
℃
0
1
)
。
以
勇
氣
、
愛
心
鼓
勵
代
替
忽

棍
、
隔
離
。

帥
工
作
者
對
死
亡
意
義
的
體
認
及
人
生
存
的
價
值
，
在
協
助
案
主
面
對
疾
病
適
應
過

程
必
績
有
所
省
察
，
以
促
進
服
務
的
教
益
。

回
醫
療
圖
像
服
務
合
作
的
必
領
性
。
圖
像
闊
的
默
契
、
支
持
極
其
重
要
，
學
習
以
專

業
的
態
度
處
理
工
作
者
內
心
的
恐
懼
。
好
的
醫
療
團
毆
必
讀
對
故
此
專
業
的
承
認
與
合
作

，
以
共
同
提
升
服
務
案
主
晶
質
為
目
標
，
個
人
本
位
主
義
的
權
威
模
式
，
在
今
日
講
求
專 業

平
等
精
神
，
是
落
後
而
破
唾
棄
的
思
想
，
如
何
發
揮
圍
毆
合
作
精
神
?
以
案
主
利
鑫
為

前
提
，
為
共
同
努
力
的
趨
向
。

的
禁
丘
政
曬
Q
B
E
σ
諒
。
口
。
同

E
R
Z
E

古
巴
戶
。
口
)
。
接
納
而
不
評
斷
。
由

於
社
會
大
眾
標
籤
觀
念
，
認
為
愛
滋
病
患
是
「
行
為
不
檢
點
的
傷
風
敗
俗
之
類
」
'
靚
為

咎
尤
自
取
。
然
而
我
們
卻
忽
略
了
那
些
血
京
病
患
者
，
或
因
配
偶
、
父
母
傳
染
的
無
辜
女

性
(
男
性
)
甚
或
嬰
見
，
以
及
技
女
中
被
服
質
的
不
宰
人
口
，
標
妓
人
口
中
不
乏
的
無
妻

無
伴
的
榮
民
族
群
，
還
有
受
配
偶
感
染
的
罹
患
者
和
醫
護
從
業
人
員
等
無
辜
受
傷
者
。
另

一
面
對
已
受
感
染
者
一
味
指
責
和
掛
斥
，
只
會
徒
增
病
患
逃
避
接
受
篩
檢
或
治
療
的
保
密

態
度
，
更
形
成
健
康
大
眾
另
一
項
危
擴
挑
戰
之
外
，
於
事
無
補
。
歧
視
、
排
斥
的
逃
避
方

式
並
不
能
真
正
解
決
現
存
的
問
題
。

的
擴
展
教
育
教
果

(
E
H
O
B
-口
旦
旦
間
。
且
)
。
教
育
、
再
教
育
正
確
的
知
識
與

面
對
態
度
。
包
括
那
些
愛
滋
病
患
服
務
者
的
家
屬
的
街
教
。
在
鉅
觀
面
，
我
們
必
須
承
認

〉
門
口ω
帶
來
的
恐
懼
，
並
以
持
續
的
教
育
，
本
身
示
範
、
倡
導
來
打
破
提
懼
。
尋
找
更
共

支
持
性
的
醫
療
福
利
政
策
，
惟
有
如
此
我
們
才
能
提
供
給
〉
5
ω

病
息
或
害
怕
罹
患
者
一

線
希
望
，
安
全
教
育
的
推
廣
是
當
務
之
急
。

綜
合
上
述
是
面
對
愛
滋
病
社
會
心
理
服
務
及
預
防
宜
導
工
作
的
參
考
要
點
，
藉
此
檢

討
盼
此
項
服
務
工
作
成
殺
得
以
彰
顯
，
使
愛
滋
病
防
治
工
作
更
往
前
。

愛
滋
病
發
生
至
今
不
過
十
餘
年
，
雖
然
平
均
百
分
之
五
十
至
六
十
病
患
在
診
斷
後
一

年
內
部
死
亡
，
治
療
方
法
仍
不
斷
在
研
究
，
希
望
有
所
突
破
。
醫
療
界
對
愛
滋
病
的
界
定

也
漸
以
慢
性
病
替
代
急
性
瘟
疫
的
君
法
。
在
提
供
全
人
、
人
道
的
照
顧
下
，
協
助
其
慢
性

病
程
中
作
較
佳
適
應
。
雖
然
蓋
灣
地
區
罹
患
率
在
全
球
最
低
，
但
其
快
速
成
長
的
趨
勢
仍

不
容
忽
租
，
而
預
肪
最
大
的
瓶
頸
仍
在
於
社
會
的
排
斥
，
過
度
恐
懼
，
使
患
者
、
家
屬
躲

在
社
會
唾
棄
與
指
責
的
陰
影
中
，
不
但
妨
碑
預
防
教
育
的
推
廣
，
也
使
患
者
、
家
屬
飽
受

各
鐘
歧
視
之
苦
。
教
導
大
眾
掌
擅
更
確
賞
、
客
觀
的
愛
滋
病
資
訊
，
學
習
以
更
開
放
、
接

納
態
度
協
助
不
幸
罹
病
者
在
抗
爭
病
魔
過
程
中
仍
得
到
尊
嚴
及
尊
重
，
實
在
是
我
們
共
同

的
目
標
。
也
是
必
讀
透
過
醫
、
公
街
、
社
工
、
心
理
多
方
面
的
努
力
合
作
方
能
竟
其
功
。

(
本
文
作
品
禍
任
職
於
臺
此
學
氏
總
醫
院
社
且
組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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